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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衛生保健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4 月 24 日中午 12:10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郭主任秘書美娟(代)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記錄：張伶妃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參閱書面資料 P3) 

參、 工作報告(參閱書面資料 P4-7) 

工作報告補充說明： 

孫執行秘書蓉蓉： 

一、本校保險套自動販賣機於今年 2 月份裝設完成開始販售，2 月份共售出

49 盒；3 月份共售出 44 盒，是目前台北市已裝設此販賣機的 6 所大專校

院中銷售率最高，分析可能原因有以下 2 點：1.本校師生的衛生觀念較

好。2.設置地點多有遊客經過，可能因此銷售量較多，未來會繼續評估

是否有需要增設其他販售點。 

二、有關 6 月 3 日「校園無菸日」案，已請總務處保管組協助發公務通知書，

知會校內 OK 超商配合辦理。 

 

陳委員約宏建議： 

一、學生經常在戲舞大樓中庭吸菸，因應 6 月 3 日「校園無菸日」活動，請

系上協助輔導同學減少吸菸，且不隨意丟棄菸蒂垃圾。 

二、目前推行之健康盒餐活動反應佳，建議可納入員生餐廳往後之招標議約

項目。 

 

郭委員美娟建議： 

一、傳染病通報事項宜廣為宣傳，建議以多方管道，例如:藉由校內各防疫窗

口傳達傳染病防治。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五條、第十二條修正

草案(附件 1)，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衛生保健組＞ 
  說明： 

一、 依102年12月4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020177333號函辦理。 
二、 配合學校法制作業用語，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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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審議修正後，送學生事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告實施。 

 
決議： 

一、 除依提案文字修正之外，第五條後段「此外，」之文字，請修正
為「另」；第十二條「公告實施」之文字，請修正為「公布實施」。 

二、 依上述文字修正通過，後續請循程序審議。 

 

伍、 臨時動議 

一、 校園健康盒餐推行之建議： 

  黃委員蘭貴建議： 

(一) 請廠商配合團體訂餐之需求，可增加圖片豐富宣傳內容，以電子EDM 

方式發送。 

 

郭委員美娟建議： 

(一) 建議以健康為走向，長期持續的方式定點販售。 

(二) 可針對不同客層需求，作不同定價策略。 

 

陳委員約宏建議： 

(一) 盒餐價格可以更彈性來增加利潤，提高廠商配合之意願。 

 

二、 戲劇系館在此季節會突然出現大量毛毛蟲之事宜： 

林委員祐聖建議： 

(一) 近幾年每到此季節，系館會突然出現大量毛毛蟲，能否請校方研究

因應處理，避免學生被螫傷導致過敏。 

 

陳委員約宏回應： 

(一) 因之前戲舞大樓興建，使得附近環境改變進而影響生態鏈，在大樓

落成後，生態也會逐漸恢復，鳥類回來築巢，毛毛蟲也會隨之減少。 

(二) 總務處近年來一直在朝著維護校園生態作努力，如：砍伐枯木時，

留下一半的樹幹讓鳥兒築巢；在坡地上留下芒草穩住土壤抓地力，讓

動物可以繁殖，回復合適之生態。 

 

陸、 散會(下午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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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衛生保健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執行列管表 

案

號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或 提 案 
決 議 或 裁 示 

事 項 摘 要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1 

衛
保
組 

「校園保險套自動服務

機設置」案，提請  審議。 

審議通過後，提送行政

會議核備。 

衛
保
組 

1.102/12/24 102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校

務會議核備通過。 

2.102/12/31 102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校園規劃小

組同意設置於衛保組旁

男廁牆面。 

3.103 年 1 月底完成裝設並

於 2 月開始販售。 

2 

衛
保
組 「調整每週物理治療服

務次數」案，提請  審

議。 

會議討論後收集整

理相關建議，簽請校

長核示。 

衛
保
組 

1.102/12/9 奉核同意。 

2.102 學年第 2 學期開始調

整為每週物理治療服務 2

次，並增聘兼任營養師每

週一次蒞校，督導校園各

餐飲單位食品衛生業務。 

3. 

衛
保
組 

「校園無菸日」案，提

請  審議。 

會議討論後收集整

理相關建議，提案送

校務會議審議。 

衛
保
組
、
校
安
中
心 

1.102/12/24 102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 

2.衛保組擬於 5/26-6/6 辦理

校園菸害防制衛教宣導

活動。 

3.已會請 OK 超商配合於

6/3 當日停售菸品。 

4.校安中心重新檢討吸菸

區設置相關事宜，將校園

菸區減少為 19 處，並繪

製校園吸菸區地圖刊載

於軍輔室網頁供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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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衛生保健委員會會議工作報告 

壹、 健康服務 

一、 門診醫療：為有效運用有限資源，本學期物理治療服務調整為每週 2次，

分別為週二下午 16:00-19:00及週四下午 15:00-18:00。 

二、 傳染病防治：針對肺結核、狂犬病、流感及登革熱等傳染病防治措施執行

重點如下: 

(一)確診個案通報、健康照護、治療轉介及追蹤。(為預防疾病群聚感染情況發

生，師生如獲知確診案例，務必通報衛保組進行追蹤管理。) 

(二)加強校園環境衛生清潔: 除由保管組依其業管加強校園環境清潔及消毒作

業外，亦請全校各單位全面檢視、確認環境清潔，垃圾、廚餘定期清除、

清除積水容器等，以避免流浪犬、貓、囓齒類動物到校覓食及病媒蚊孳生。 

(三)餐飲衛生管理:督導校園餐飲業者加強環境清潔消毒、病媒防治、廚餘妥適

處理等措施。 

(四)衛教宣導：以 EDM、海報及各項會議中提供各類傳染病防疫措施訊息。 

(五)配合衛生及教育部主管機關政策辦理各項防疫業務。 

三、 健康照護設備配置:校園各單位之全自動血壓計(8部)、大型救難包(19

組)、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ED，3部)等設備之設置地圖，衛保組已繪製完成

並刊載於衛保組網頁醫療地圖項下供下載。 

四、 校際活動醫務支援: 本學期支援各學制招生考詴醫務工作及畢業典禮醫

療救護工作共 5 場次，16 工作天。 

五、 學生團體保險:自 103/2/1~4/15日止共送件 30件理賠件。103學年度學生

團體保險業務因合約期滿需重新辦理招標程序，以下為 101-102學年度學生團

體保險理賠統計: 

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1學年度 

  
預估保費 

金額 

預估理賠 

金額 

預估理

賠率 
  

實收保費 

金額 

實際理賠 

金額 

實際理

賠率 

醫療險  2,169,211   3,605,193  166% 醫療險  2,009,648   2,362,961  118% 

總計  2,169,211   3,605,193  166% 總計  2,009,648   2,362,961  118% 

※102學年度至 103/03/19截止，已理賠＄2281,643元，攤除已承保日數，乘以 12個月，預估理賠

金額為 3605,193元，理賠率為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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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健康環境 

一、    餐飲衛生: 

   (一)輔導及稽查:本學期特聘一名兼任營養師辦理餐飲衛生稽查及輔導工作，

除以其專業輔導本校各餐飲業者之供膳品質符合衛生標準外，並進而指導

業者製作符合健康飲食原則之餐點，營造校園健康飲食環境。 

 (二)食品抽驗: 

1.4/9 臺北市衛生局至本校學生餐廳早餐部進行例行性衛生稽查及食品抽

驗，稽查結果大致良好，將持續追蹤食品採樣之檢驗結果。 

2.擬於 4月下旬抽驗本校餐廳販售餐盒食品送至台北市衛生局檢驗。 

二、    飲水衛生: 

(一)飲水機水質檢驗:1/10 會同事務組辦理飲水機水質檢驗業務，計抽驗 23

部飲水機，檢測結果全數合格。 

(二)水塔水質檢驗:2/27 會同營繕組辦理水塔水質檢驗業務，共驗 23 處水塔水

質，3/17 針對第一次檢驗不合格之三處水塔水質進行複驗，檢驗結果全

數合格。 

參、 健康促進活動 

一、 代謝症候群防治系列活動:  

名稱 時間 辦理方式及成果 

2014新春健檢 2/27 與衛福部雙和醫院、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財團法

人宏恩綜合醫院合作辦理，檢查項目包括基本篩檢

(血糖、總膽固醇、尿酸、血壓、視力、骨質密度、

腰圍、體脂肪)及癌症篩檢(口腔癌、大腸癌、子宮

頸癌、乳癌)，共 71人參加，其中四癌篩檢共有 64

人次參與，檢查結果異常者，已進行追蹤諮詢及轉

介服務 

Happy Walking

健走講座 

3/24 邀請希望基金會總幹事蒞校，講述健走注意事項、

健走技巧及介紹國內外知名健走團體及健走活動

等。 

「青春窈窕健

康行」校園健

走活動 

4/9~6/3 為期 2個月，活動包括活動前後個人基本健康檢測、

正確健走講座活動外，於每週三進行健走團體訓

練，安排校內各步道之輕鬆健行，同時邀請校內同

仁導覽校園具特色之植栽、戶外藝術作品及表演場

館導覽等，使參加活動之教職員生能更加認識本校

特有之校園景觀，共 50位教職員工生參加。 

健康外食講座 4/15 4/15由兼任營養師主講外食族健康飲食選擇技巧，

並於課程中帶領至學生餐廳，讓學員將課程習得知

識實際運用於之飲食選擇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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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盒餐 4/21~5/9 與學生餐廳自助餐部合作辦理為期三週之健康盒餐

限量販售活動，由本組營養師精心調配，主打健康、

美味、低卡、高纖、帄價五大訴求，期能提供師生健

康外食新選擇。 

 

二、 事故傷害防制系列活動: 

名稱 時間 辦理方式及成果 

簡易急救訓練

課程 

2/21 與戲劇系、劇設系合辦，邀請台北市消防局高級救護

技術講師蒞校，講授基本創傷處理、心肺復甦術及介

紹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器等內容，約有 118位同學參

加。 

AED使用訓練

課程 

1/22、

2/12 

辦理 2梯次教職員 AED使用訓練課程，總計 26人參

加。 

CPR及AED使用

訓練課程 

3/28 與舞蹈系合作辦理，教導先修班 1-3年級學生心肺復

甦術及 AED使用，約 90人參加課程並完成急救技能

測驗。 

 

三、 愛滋防治系列活動: 

名稱 時間 辦理方式及成果 

保險套自動服

務機設置 

2 月開

始 

為預防愛滋病及性傳染病，本校與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昆明院區合作，自 103 年度 2 月開始，於活動中心 2

樓衛生保健組旁男廁外設置一部提供販售服務，後續

擬評估該設備之利用率，進行調整該設備之設置數量

及設置地點。 

愛滋防治影片

拍攝 

2 月~5

月 

與電影系合作辦理之教育部校園性教育(含愛滋防

治)示範學校計畫之愛滋防治影片拍攝工作，已於 2

月開始相關籌拍工作，預計於 5月底完成拍攝。 

設立諮詢管道 持續辦

理 

提供相關衛生教育、健康諮詢及轉介服務，專線電話

02-28976115及信箱 ealth@student.tnua.edu.tw。 

 

四、 菸害防制系列活動: 

名稱 時間 辦理方式 

「菸不上身 健康

一生」健康講座 

5/26 配合本校 6/3 校園無菸日，辦理為期一週之宣導活動

及校園菸害防制政策宣導文宣品，包括菸害講座、趣

味闖關活動、CO 檢測等，使學生瞭解吸菸及二手菸

對環境及健康之危害，營造校園拒菸氛圍。 

「菸知非福」趣味

闖關活動 

6/2-

6/6 

「清新健康吹一

下」CO 檢測 

6/2-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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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轉介 持續

辦理 

與當地衛生機關合作，針對有意願戒菸之教職員工生

提供戒菸轉介服務(如戒菸門診、戒菸治療團體、戒

菸專線、戒菸網站等)。 

 

五、 捐血活動:5/15 與臺北市捐血中心合作，於美術系前廣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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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五條、第十二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五條  健康檢查實施時間於每

學年開學後1個月內完

成，全體新生(含轉學生

及復學生)，均應接受健

康檢查，其他各年級學生

得自由參加。入學後即辦

理休學、服役或保留學籍

者，於復學時再行辦理健

康檢查。未依規定辦理

者，本組於在學期間得繼

續催檢。此外，為維護團

體生活之公共衛生安

全，住宿生未完成檢查

者，應取消其住宿資格，

以保障學生健康。 

... 

第五條  健康檢查實施時間於每學

年開學後1個月內完成，

全體新生(含轉學生及復

學生)，均應接受健康檢

查，其他各年級學生得自

由參加。入學後即辦理休

學、服役或保留學籍者，

於復學時再行辦理健康檢

查；其他有不可抗拒之理

由無法如期完成檢查者，

應於到期前向本組提出申

請，經簽案核准得予延

期。未依規定辦理，經2

次書面通知限期補辦。無

故不完成檢查者，依情節

處以導正教育、申誡，於

在學期間繼續催檢。此

外，為維護團體生活之公

共衛生安全，住宿生未完

成檢查者，應取消其住宿

資格，以保障學生健康。 

        … 

一、 依 102 年 12

月 4 日教育部臺教

學 ( 二 ) 字 第

1020177333 號 函

示，未完成「學生

健康檢查」非屬不

當行為，宜以柔性

勸導鼓勵方式為

主，不宜列為處罰

要件，故酌予修

正。 

二、 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二條 本辦法由學生事務會

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由學生事務會議

審議後，送校務會議通過

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

同。 

配合學校法制作業用

語，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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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100年 12月 27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101年 4月 24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000年 0月 0 日 000年度第 0學期第 0次 00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健全及落實本校健康管理與促進工作，依據學校衛生法、學生健康檢查實施

辦法規定，特訂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學生健康檢查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以下簡稱本組)負責規劃與實施，透過公開招

標程序委託合格醫院承辦，並進行後續健康管理與促進工作。 

前項醫療機構，應指派合格醫事人員執行學生健康檢查工作。 

第三條 本辦法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含交換生)。 

第四條 健康檢查費用由受檢學生自行負擔，得由學校向學生收取代辦費支付。 

第五條 健康檢查實施時間於每學年開學後1個月內完成，全體新生(含轉學生及復學

生)，均應接受健康檢查，其他各年級學生得自由參加。入學後即辦理休學、服

役或保留學籍者，於復學時再行辦理健康檢查。未依規定辦理者，本組於在學

期間得繼續催檢。此外，為維護團體生活之公共衛生安全，住宿生未完成檢查

者，應取消其住宿資格，以保障學生健康。。 

應檢者如提出開學前3個月內於合格醫療機構體檢證明者，得免重覆實施相關檢

查，唯檢查內容必須涵蓋本辦法第六條規定之項目。 

第六條 健康檢查項目及方法，依下列規則辦理: 

一、新生入學健康檢查之項目及方法，依據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

之學生健康檢查基準表及流行病學需要辦理。 

二、應檢者若為外國交換生、外籍生、陸生或未持有居留證之僑生，依下列規

則辦理： 

（一）在校停留時間 6 個月以內者，於來台前 1個月至 2周內，繳交符合主

管機關規定之外籍人士辦理居留或定居時體檢之健檢項目之合格報告

書。 

（二）在校停留時間 6 個月以上者，除於來台前 1個月至 2周內，繳交符合

主管機關規定之外籍人士辦理居留或定居時體檢之健檢項目之合格報

告書外，尚需依前款規定之檢查項目辦理，於開學後 1個月內繳交報

告書。 

三、應檢者若為本國交換生，需於開學後 2 周內，繳交 3 個月內胸部 X 光檢查

報告，及原學校健康檢查報告副本(需經該校業管單位查核用印)。 

第七條 學生在校期間，得視需要要求學生從事臨時健康檢查或特定疾病檢查，以維護

學生身心健康。 

第八條 辦理健康檢查前，應通知學生及家長，說明檢查之意義、項目、日期及相關注

意事項，並請其將健康基本資料及帄日健康狀況，提供醫事人員參考。實施檢

查後，將檢查結果通知受檢者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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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檢查記錄卡與體檢結果由本組建檔保存，保存期限 10 年。所有健康資料應予保

密，但因應教學、輔導、醫療需要，經學生家長同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予提供

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本組對於健康檢查結果，發現異常者，應採取下列相關措施： 

一、實施健康指導，輔導受檢者對異常項目進行轉介複查及適當矯治，並予追

蹤。 

二、對罹患傳染性疾病者，應依衛生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辦理。 

三、對罹患特殊疾病者，應進行個案管理。 

前項所列處理措施執行過程，應妥為紀錄。 

第十一條 本組應將健康檢查及矯治結果，予以記錄並建檔、統計，必要時應知會相關人

員共同維護學生健康安全，並依檢查結果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第十二條 本辦法由學生事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